糾正案文
被糾正機關：南投縣政府。
案　　　由：南投縣清境地區乃我國熱門觀光景點，然該地區民宿多數位於「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大規模崩塌災害潛勢地區」，在強降雨或地震威脅下，存在安全風險，爰南投縣政府依「加強山坡地住宅安全維護執行要點」，辦理「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安全檢查作業」，並依評分標準劃分A(有立即危險者)、B(現況有局部缺失)、C(現況無顯著缺失)等3級。惟查，該府歷年來「列管家數」與「安全檢查作業家數」存在落差，且111年以後查勘發現未登記者，以及陸續核准登記者，多未納入安全檢查作業，明顯輕忽清境地區旅宿安全。又，本院基於維護公共安全及消費者知情權，多年來曾多次函請該府主動公開該安全檢查作業分級成果，惟該府至今僅提供予各旅宿建築物所有權人，未曾主動公開，致消費者毫不知情，以上均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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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投縣(下同)清境地區民宿多數位於「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且位於「大規模崩塌災害潛勢地區」，在強降雨或地震威脅下，存在安全風險。縣府雖依「加強山坡地住宅安全維護執行要點」辦理「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安全檢查作業」，惟歷年來「列管家數」與「安全檢查作業家數」存在落差，且111年以後查勘發現未登記者，以及陸續核准登記者，多未納入安全檢查作業，明顯輕忽清境地區旅宿安全，核有缺失。
(1) 90年12月12日《民宿管理辦法》發布實施後，民宿有了合法申請途徑，南投縣清境地區[footnoteRef:3]民宿家數也迅速成長。103年3月31日前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下稱前地調所)[footnoteRef:4]公告清境地區地質敏感區範圍，清境地區民宿多數位於「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且位於「大規模崩塌災害潛勢地區」，在強降雨或地震威脅下，可能發生土石流或是崩塌，旅宿建築物可能直接受到災害，或是聯外交通中斷造成孤島、旅客滯留風險。因此，縣府自104年起，依102年12月30日訂定之「清境地區旅宿業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處理原則」，比照內政部99年6月22日函頒之「加強山坡地住宅安全維護執行要點」，辦理「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安全檢查作業」，針對新訂清境風景特定區計畫內之旅宿業，以「山坡地住宅社區安全檢查紀錄表」對旅宿業建築物周邊環境進行安全勘察、記錄，據以評估及建議，並提供旅宿業建築物所有權人據以改善，或提供諮詢服務。 [3:  據縣府說明，清境地區民宿發展主要集中在仁愛鄉「大同村」，故該府列管清境地區民宿係以行政轄區「大同村」為範圍。]  [4:  112年9月26日與經濟部礦務局整併為「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 

(2) 「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安全檢查作業」對旅宿業辦理之安全檢查(下稱安檢)重點包括建築物與周邊邊坡關係、地質條件、擋土構造設施、排水設施等，並依評分標準[footnoteRef:5]評分，劃分A、B、C等3級，提供具體調查結果及提出可能問題和可行對策建議。(表1) [5:  110年度評分標準。111年度起依據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12年8月1日改制為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6章特殊專業技術內容評分。] 

1. 分級及處理建議
	分級
	C級
	B級
	A級

	評分
	0~3分
	4~8分
	＞8分以上

	說明
	1.無不良因子。
2.現況無顯著缺失。
	1.存在不良因子。
2.現況發現有局部缺失。
3.無立即危險。
	1.存在不良因子且在地質敏感和地質災害潛勢。
2.現況顯明有損壞和嚴重缺失之情形，且有立即危險者。

	處理對策
	雖無不良狀況，仍需隨時檢視設施狀況。
	委請相關專業技師進一步鑑定或評估安全性及改善建議方案。
	委請相關專業技師立即改善處理。


資料來源︰各年度「南投縣政府辦理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安全檢查作業成果報告書」
(3) 據縣府說明，清境地區民宿發展主要集中在仁愛鄉大同村，故列管清境地區民宿係以行政轄區大同村為範圍。而縣府建設處辦理「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安全檢查作業」則依縣府據觀光處提供仍在營業中之旅宿名冊辦理發包事宜。統計110至114年，縣府觀光處列管營業中之旅宿業家數，及縣府建設處辦理安檢作業之安全分級數量統計，如表2。




縣府110至114年委託辦理「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安全檢查作業」之安全分級數量及列管營業家數統計表              單位：家
	安全分級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A級
	28
	0
	3
	2
	0

	B級
	90
	115
	123
	109
	113

	C級
	29
	27
	13
	15
	13

	無法評級
	-
	-
	3
	-
	-

	安檢家數小計
	147
	142
	142
	126
	126

	列管營業家數
	147
	144
	140
	141
	141


註︰110年度列為「A」級到111年度列為「B」級之旅宿業，係因安全分級評估因子項目調整。在110年度檢查作業列為「A」級旅宿業之建築物周邊，經檢查結果確實未發現有已發生災害或是有立即危險須急迫性穩定處理之情形。
資料來源︰110至114年度「南投縣政府辦理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安全檢查作業成果報告書」、縣府114年12月1日府建使字第1140264714號函，本院整理
(4) 復據縣府說明，縣府觀光處110年列管清境地區旅宿業計147家，縣府建設處以此為依據辦理安檢作業，嗣因旅宿業停業而逐年遞減，至114年為126家，115年則會再滾動檢討以最新列管家數重新辦理安檢作業。
(5) 惟據上述統計表及縣府110至114年清境地區旅宿業列管資料及安檢作業分級成果顯示，縣府列管旅宿業名單中多有未辦理安檢作業者，亦有未列管仍辦理安檢作業者，另有辦理安檢作業卻未列管者，二者存在差異；且縣府列管名冊中雖有部分歇業者，然111年以後查勘發現未登記者，以及陸續核准登記者，多未辦理安檢作業，致歷年列管家數均有140家以上，而實際辦理安檢作業家數卻逐年遞減至126家。
(6) 綜上，清境地區民宿多數位於「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且位於「大規模崩塌災害潛勢地區」，在強降雨或地震威脅下，存在安全風險。縣府雖依「加強山坡地住宅安全維護執行要點」辦理「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安全檢查作業」，惟歷年來「列管家數」與「安全檢查作業家數」存在落差，且111年以後查勘發現未登記者，以及陸續核准登記者，多未納入辦理安檢作業，明顯輕忽清境地區旅宿安全，核有缺失。
2、 清境地區乃我國熱門觀光景點，縣府為因應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所存在的地質安全風險，委託廠商進行勘察評估，完成「南投縣政府辦理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安全檢查作業成果報告書」，並依評分標準劃分為A(有立即危險者)、B(現況有局部缺失)、C(現況無顯著缺失)等3級。本院基於維護公共安全及消費者知情權，多年來曾多次函請縣府主動公開該安全檢查作業分級成果，惟該府至今僅將此檢查報告提供予各旅宿建築物所有權人，未曾主動公開，以致消費者對此毫不知情，確有疏失。爰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對公益有必要」之相關規定，縣府實應儘速研議公開清境地區旅宿業安全檢查作業分級成果，以保障民眾選擇安全旅宿的知情權及公共安全。
(1) 按《政府資訊公開法》立法目的在於(第1條)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第7條第1項第5款及第2項規定︰「下列政府資訊，除依第18條規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應主動公開：……五、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前項第5款所稱研究報告，指由政府機關編列預算委託專家、學者進行之報告或派赴國外從事考察、進修、研究或實習人員所提出之報告。」同法第18條雖規定政府資訊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情形，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者，則不在此限。
(2) 有關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安檢作業成果報告，據縣府說明，近5年來皆請得標廠商將各民宿建築物安檢成果報告書、安全分級結果獨立寄送至各民宿業者營業地址，由業者自行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辦理。查《建築法》無明文規定須主動公開相關訊息，另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規定，本案尚不符主動公開之要件。
(3) 惟查，「南投縣政府辦理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安全檢查作業成果報告書」，乃縣府為因應清境地區民宿所存在的地質安全風險，委託廠商進行勘察、調查及評估所得之成果，應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第1項第5款所稱之「研究報告」。況且，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安檢作業，攸關民眾前往清境地區觀光旅宿之生命財產安全，更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但書「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者」之適用。
(4) 又，本院諮詢專家學者認為：只要攸關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或公益的政府資訊，即應主動公開。而「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地區安全檢查作業」成果報告，乃縣府委託專家進行勘估調查所得之成果，核屬「由政府機關編列預算委託專家、學者進行之報告」，自屬應主動公開之政府資訊。
(5) 縣府副秘書長於本院詢問時亦說明，該府認為本案尚不符主動公開之要件是不恰當的，「我們會再檢討，把合法、安全的做告示，會有引導作用，可能會先公告C級，其他是B級，若有A級會加大力道，以行政措施請他退場。將再研究檢測資料提供查詢」等語。
(6) 綜上，清境地區乃我國熱門觀光景點[footnoteRef:6]，縣府為因應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所存在的地質安全風險，委託廠商進行勘察評估，完成「南投縣政府辦理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安全檢查作業成果報告書」，並依評分標準劃分為A(有立即危險者)、B(現況有局部缺失)、C(現況無顯著缺失)等3級。本院基於維護公共安全及消費者知情權，多年來曾多次函請縣府主動公開該安檢作業分級成果，惟該府至今僅將此檢查報告提供予各旅宿建築物所有權人，未曾主動公開，以致消費者對此毫不知情，確有疏失。爰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對公益有必要」之相關規定，縣府實應儘速研議公開清境地區旅宿業安檢作業分級成果，以保障民眾選擇安全旅宿的知情權及公共安全。 [6:  根據觀光署「觀光遊憩據點(遊憩據點)人次統計」，清境農場110至114年入園人次分別為110年70萬3,828人次、111年84萬1,499人次、112年86萬7,478人次、113年76萬3,398人次114年67萬9,949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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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南投縣清境地區乃我國熱門觀光景點，然該地區民宿多數位於「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大規模崩塌災害潛勢地區」，在強降雨或地震威脅下，存在安全風險，爰南投縣政府依「加強山坡地住宅安全維護執行要點」，辦理「清境地區旅宿業建築物周邊安全檢查作業」，並依評分標準劃分A(有立即危險者)、B(現況有局部缺失)、C(現況無顯著缺失)等3級。惟查，該府歷年來「列管家數」與「安全檢查作業家數」存在落差，且111年以後查勘發現未登記者，以及陸續核准登記者，多未納入安全檢查作業，明顯輕忽清境地區旅宿安全。又，本院基於維護公共安全及消費者知情權，多年來曾多次函請該府主動公開該安全檢查作業分級成果，惟該府至今僅提供予各旅宿建築物所有權人，未曾主動公開，致消費者毫不知情，以上均有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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